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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股票数量：62,402,496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股票价格：12.82 元/股 

（二）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发行对象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伍超群 62,402,496 799,999,998.72 36 

（三）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62,402,496股股份已于 2023 年 7月 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

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本次发行由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禾味业”、“公司”）向伍

超群先生发行 62,402,496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799,999,998.72

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年产 60万吨调味品智能制造项目”的建设。 

（二）发行人董事会对本次发行的批准 



2022 年 2 月 23 日，发行人依法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次证券发行的相关议案； 

2022 年 12 月 1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修订本次证券发行方案、预案的相关议案； 

2023 年 2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二次修订本次证券发行方案、预案的相关议案； 

2023 年 6 月 20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调整本次证券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议案。 

（三）发行人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的批准、授权 

2022 年 12 月 19 日，发行人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次证券发行的相关议案。 

2023年 3月 10日，发行人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议案。 

（四）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2023 年 4 月 12 日，发行人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千禾味业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知》，本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 

2023 年 5 月 16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097号），同意发行人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五）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股票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3、股票面值：人民币 1.00元 

4、发行数量：62,402,496股 

5、发行价格：12.82元/股 

6、募集资金总额：799,999,998.72元 



7、发行费用（包括保荐及承销费、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信息披露费等）：

4,205,038.57元 

8、募集资金净额：795,794,960.15元 

9、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六）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2023 年 6 月 29 日，公司、保荐人（主承销商）向认购对象发出《千禾味业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2023年 6月 30日，认购对象将

认购资金汇入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专用账户，本次发行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

支付。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3年 7月 3日出具的《千禾味

业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向 特 定 对 象 发 行 股 票 申 购 资 金 验 资 报 告 》

（XYZH/2023CDAA9B0197），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 12:00止，主承销商指定的认

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本次发行股票认购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

799,999,998.72元。 

2023 年 6 月 30 日，招商证券将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划付至发行人指

定的募集资金专户。2023年 7月 3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验资报告》（XYZH/2023CDAA9B0199），截至 2023年 6

月 30日，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发行 62,402,496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799,999,998.72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4,205,038.57元，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95,794,960.15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62,402,496.00元，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733,392,464.15元。 

本次发行新增 62,402,496股股份已于 2023 年 7月 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七）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

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招商证券作为千禾味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全程参

与了本次发行工作，招商证券认为： 



“1、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认购方式、募集资金金额、

发行股份限售期符合发行人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2、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获得了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的注册同意，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 

3、本次发行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本次发行的定价及配售过程、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4、本次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对外募集资金、代持、结构化安

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本次发行对象

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发行对象的投资者类别（风险

承受等级）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风险等级相匹配。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

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行人及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

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 

5、除伍超群先生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参与本次发行外，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

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上交所审核通过

的发行方案以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文件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授权与批准；本次发行涉及的《股份认购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缴款通知书》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等发行结果

公平、公正，符合发行方案及《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

发行的缴款、验资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股份认购

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伍超群 62,402,496 799,999,998.72 36 

（二）发行对象情况 

发行对象的具体情况如下： 

伍超群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 5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自公司前身四川省恒泰食品添加剂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创建以来，历任副总经理、总

经理，现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眉山市第二、三届人大代表，

眉山市第三届政协常委，四川省第十二届、十三届人大代表。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

裁。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名股东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截至 2023 年 6 月 20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数量

（股） 

1 伍超群 境内自然人 355,560,883 36.83 0 

2 伍建勇 境内自然人 94,190,348 9.76 0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5,369,808 7.81 0 

4 伍学明 境内自然人 8,089,490 0.84 0 

5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合 其他 6,439,384 0.67 0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数量

（股） 

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其他 5,009,892 0.52 0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4,999,915 0.52 0 

8 阿布达比投资局 境外法人 4,474,123 0.46 0 

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386,066 0.45 0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

摩根健康品质生活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4,126,391 0.43 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名股东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后（截至 2023 年 7 月 11 日），本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027,871,086股，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数量

（股） 

1 伍超群 境内自然人 417,963,379 40.66 62,402,496 

2 伍建勇 境内自然人 94,190,348 9.16 0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0,185,400 6.83 0 

4 伍学明 境内自然人 8,089,490 0.79 0 

5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合 其他 6,538,484 0.64 0 

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其他 5,009,892 0.49 0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4,999,915 0.49 0 

8 阿布达比投资局 境外法人 4,388,823 0.43 0 

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386,066 0.43 0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

摩根健康品质生活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4,126,391 0.40 0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62,402,496股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本次发行完成后，伍超群的持股比例将提高至 40.66%，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伍超群先生。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62,402,496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

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6,930,000 0.72 69,332,496 6.7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58,538,590 99.28 958,538,590 93.25 

股份总数 965,468,590 100 1,027,871,086 1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

所下降。本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优化，

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二）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

“年产 60万吨调味品智能制造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

在提升公司酿造规模的同时，注重提升酿制工艺，使更多健康、美味的高品质产品

投入市场，符合市场需求、行业发展趋势和政策要求。是公司紧抓行业发展机遇，

进一步扩大产能、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本次募投项目

预期将为公司带来良好的效益，有利于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及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不会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

的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持续加强和完善治理结构，促进公司业务健康稳

定发展。 



（四）本次发行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

公司拟调整董事、高管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除本次发行外，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同业竞争。若未

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

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达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号 

保荐代表人：王昭、王玉亭 

项目协办人：王海 

项目组成员：何海洲、董晟晨、肖黎、殷凯健 

电话：0755-83084017 

传真：0755-83081361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号 1幢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 17-18层 

负责人：王玲 

经办律师：曹余辉、胡光建、罗杰 

电话：0755-82643556 

传真：0755-22163380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 



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 A座 8层 

负责人：谭小青 

签字注册会计师：罗东先、陈彬 

电话：010-65542288 

传真：010-65547190 

 

七、备查文件 

1、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

股票出具的相关《验资报告》；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和

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3、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

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4、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7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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